标签打印机技术规范

1. 总则

1.1 目的

为规范南方电网各单位固定资产（含IT设备、电网资产等）标签打印机的选型、采购与验收工作，确保打印出的条码、二维码及标签满足资产台账管理、自动盘点及全生命周期追溯的要求，特制定本规范。

1.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广西博联信息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用于打印固定资产标识标签的桌面式及便携式标签打印机的设计、制造、检验与验收。

2.主要技术规格要求

2.1 打印系统

打印方式：热转印；分辨率：300dpi；有效打印宽度：48mm；最高打印速度：10-30mm/s。
2.2 硬件规格

打印机语言：ESC/POS；电池容量：2200mAh；额定电压/电流：5V，2A。

3.商务及通用要求

3.1设备类型：便携式标签打印机，适用于移动作业场景。

3.2 接口要求：需具备通用的数据传输接口（如蓝牙或USB），确保能与主流操作系统稳定连接。

3.3介质兼容性：支持连续纸及间隙纸打印，需兼容常见宽度规格的不干胶标签纸。

3.4 环境适应性：设备需具备良好的散热设计及一定的防尘、防摔性能，适应复杂工作环境。

3.5 配件要求：供货时需包含主机、充电线、电池（内置或外置视具体设计方案而定）及说明书。

3.6交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

3.7交货地点及联系人：广西南宁市东宝路10号骏豪大厦B座中厅，江工0771-2552287。

3.8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至少1年的免费原厂质保（含打印头等易损件）。

4.验收测试

4.1模板测试：能够成功调用并清晰打印包含“南网Logo”、“资产名称”、“规格型号”、“资产编号”、“二维码（条码）”的标准资产标签模板。

4.2 功能测试：连续编码打印100张标签，读写成功率需达到 100%，无卡纸、打印模糊等现象。

